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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交通局关于
印发重庆市交通建设工程

质量监督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
渝交规〔2021〕12 号

各区县（自治县）交通局、万盛经开区交通局、两江新区城市管理

局、高新区城市管理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局机关有

关处室：

《重庆市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已经市

交通局 2021 年第 5 次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自 2021

年 7 月 10 日起施行。《重庆市交通局关于印发〈重庆市交通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2019 年修订版）〉的通知》（渝交法〔2019〕

30 号）中的“重庆市交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工程建设质量监

督部分）”同时废止。本裁量基准与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级文件

要求不一致的，应当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文件。

重庆市交通局

2021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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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序

号
行为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事实 处罚基准 备注

1

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

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

级的勘察、设计、施工单

位或者委托给不具有相

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

单位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七

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五

十四条

一般

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

（有相应资质，等级不符）的勘察、设

计、施工、监理单位的

处 50 万元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有承担工程所需

相应资质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

位的

处 75 万元罚款

严重 将建设工程发包给无任何资质的单位的 处 100 万元罚款

2
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肢

解发包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七

条第二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五

十五条

一般
工程未实施，及时改正的，或工程已实

施，未出现质量问题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0.5%罚

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

国有资金的项目，并可以

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

金拨付。
责令改正

较重 工程已实施，出现质量问题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0.75%罚

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

国有资金的项目，并可以

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

金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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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为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事实 处罚基准 备注

严重 工程已实施，出现质量事故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1%罚款，

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

资金的项目，并可以暂停

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

付。

3
建设单位迫使承包方以

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十

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五

十六条第一项

一般
建设单位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

竞标的
处 20 万元罚款

责令改正较重
建设单位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 20%以

上的价格竞标的
处 35 万元罚款

严重
建设单位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 50%以

上价格竞标的
处 50 万元罚款

4
建设单位任意压缩合理

工期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十

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五

十六条第二项

一般 压缩合理工期 10%以上的 处 20 万元罚款

责令改正较重 压缩合理工期 30%以上的 处 35 万元罚款

严重 压缩合理工期 50%以上的 处 50 万元罚款

5

建设单位明示或者暗示

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降低工程质量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十

条第二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五

十六条第三项

一般 工程尚未实施，及时改正的 处 20 万元罚款

责令改正较重 工程已实施，尚未投入使用的 处 35 万元罚款

严重 工程已投入使用的 处 50 万元罚款

6
建设单位施工图设计文

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十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五
一般

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擅自施工，

事后经审查合格的
处 20 万元罚款 责令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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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为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事实 处罚基准 备注

合格，擅自施工的 一条 十六条第四项
较重

施工图设计文件经审查不合格，擅自施

工的
处 35 万元罚款

严重
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擅自施工，

事后经审查不合格的
处 50 万元罚款

7

建设项目必须实行工程

监理而未实行工程监理

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十

二条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五

十六条第五项

一般
涉及三类公路、桥梁、隧道工程或小型

水运工程的
处 20 万元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涉及二类公路、桥梁、隧道工程或中型

水运工程的
处 35 万元罚款

严重

涉及一类公路、桥梁、隧道工程、特殊

独立大桥、特殊独立隧道或大型水运工

程的

处 50 万元罚款

8

建设单位未按照国家规

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

续的

《公路水运工程

质量监督管理规

定》第二十二条

《公路水运工程

质量监督管理规

定》第四十五条

轻微 未造成工程质量事故，及时改正的 处 20 万元罚款

责令改正

一般 未造成工程质量事故 处 25 万元罚款

较重 造成工程质量一般事故的 处 30 万元罚款

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较大事故的 处 40 万元罚款

特别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重大事故的 处 50 万元罚款

9

建设单位明示或者暗示

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

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

设备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十

四条第二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五

十六条第七项

一般
尚未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

件和设备的
处 20 万元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已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

和设备，未造成质量事故的
处 35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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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事实 处罚基准 备注

严重
已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

和设备，造成质量事故的
处 50 万元罚款

10

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

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

批准，擅自施工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五

十七条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五

十七条

一般

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

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已完成施工进

度 10%以内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1%的罚款

责令停止

施工，限

期改正

较重

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

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已完成施工进

度超过 10%，30%以内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1.5%的罚

款

严重

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

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已完成施工进

度超过 30%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2%的罚款

11

公路建设项目法人未组

织项目交工验收，擅自交

付使用的

《公路建设监督

管理办法》第十

五条

《公路建设监督

管理办法》第四

十条

一般
建设单位擅自交付使用 1个月以内组织

项目交工验收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2%的罚

款，责令改正并停止使用、

对收费公路项目应当停止

收费

责令改正较重
建设单位未组织项目交工验收，擅自交

付使用超过 1个月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3%的罚

款，责令改正并停止使用、

对收费公路项目应当停止

收费

严重
建设单位未组织项目交工验收，擅自交

付使用超过 3个月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4%的罚

款，责令改正并停止使用、

对收费公路项目应当停止

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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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设单位未组织竣工验

收，擅自交付使用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十

六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五

十八条第一项

一般
发现前，能自行及时改正、且未造成不

良后果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2%的罚款

责令改正较重
发现后，1个月以内改正、且未造成严

重不良后果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3%的罚款

严重
发现后，超过 1个月未改正或造成严重

不良后果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4%的罚款

13
建设单位验收不合格，擅

自交付使用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十

六条第三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五

十八条第二项

一般
发现前，能自行及时改正、且未造成不

良后果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2%的罚款

责令改正较重
发现后，1个月以内改正、且未造成严

重不良后果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3%的罚款

严重
发现后，超过 1个月未改正或造成严重

不良后果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4%的罚款

14

建设单位对不合格的建

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

收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十

六条第三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五

十八条第三项

一般 及时改正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2%的罚款

责令改正较重 发现后， 1个月以内改正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3%的罚款

严重 发现后，超过 2个月未改正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4%的罚款

15
勘察、设计单位超越本单

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十

八条第二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条第一款

一般
勘察、设计单位有相应资质，超越 1级

承资质揽的

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

计费 1倍的罚款，没收违

法所得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较重
勘察、设计单位有相应资质，超越 2级

资质承揽的；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

计费 1.5 倍的罚款，没收

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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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勘察、设计单位未取得资

质证书承揽工程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十

八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条第一款、第

二款

严重
勘察、设计单位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

程的；或造成特别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

计费 2倍的罚款，没收违

法所得，提请有关部门予

以取缔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17
施工单位超越本单位资

质等级承揽工程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二

十五条第二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条第一款

一般
施工单位有相应资质，超越 1级资质承

揽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2%的罚

款，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较重

施工单位有相应资质，超越 2级资质承

揽的；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3%的罚

款，没收违法所得

18
施工单位未取得资质证

书承揽工程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条第一款、第

二款

严重
施工单位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

或造成特别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4%的罚

款，没收违法所得，提请

有关部门予以取缔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19
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

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三

十四条第二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条第一款

一般
工程监理单位有相应资质，超越 1级资

质承揽的

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 1

倍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较重

工程监理单位有相应资质，超越 2级资

质承揽的；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

1.5 倍的罚款，没收违法所

得

20
工程监理单位未取得资

质证书承揽工程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三

十四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条第一款、第

二款

严重
工程监理单位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

的；或造成特别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 2

倍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提请有关部门予以取缔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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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工程监理单位以欺骗手

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

程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三

十四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条第一款、第

三款

特别严重
工程监理单位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

承揽工程的

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 2

倍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资质

证书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22

勘察、设计单位允许其他

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

名义承揽工程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十

八条第二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一条

一般

勘察、设计单位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

名义承揽工程的，其他单位有相应资质

等级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 1倍

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勘察、设计单位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名义

承揽工程的，其他单位有相应资质（等级不

符）的；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

的勘察费、设计费1.5倍的

罚款，提请有关部门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

严重

勘察、设计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无相应

资质）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

的；或造成特别严重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 2倍

罚款，提请有关部门责令

停业整顿、吊销资质证书

23

施工单位允许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

承揽工程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二

十五条第二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一条

一般
施工单位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名义承揽

工程的，其他单位有相应资质等级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工程合

同价款 2%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施工单位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名义承

揽工程的，其他单位有相应资质（等级

不符）的；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工程合

同价款 3%的罚款，提请有

关部门责令停业整顿、降

低资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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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施工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无相应资质）

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的；或

造成特别严重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工程合

同价款 4%的罚款，提请有

关部门责令停业整顿、吊

销资质证书

24

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

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

名义承揽工程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三

十四条第二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一条

一般

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名

义承揽工程的，其他单位有相应资质等

级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

定的监理酬金 1倍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名

义承揽工程的，其他单位有相应资质（等

级不符）的；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

定的监理酬金 1.5 倍的罚

款，责令停业整顿，降低

资质等级

严重

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无相应资

质）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的；

或造成特别严重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

定的监理酬金2倍的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资质

证书

25

承包单位（勘察、设计单

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

者违法分包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十

八条第三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二条第一款

一般

承包单位（勘察、设计单位）将承包的

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给有相应资质等

级的单位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

定的勘察费、设计费 25%

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承包单位（勘察、设计单位）将承包的

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给有相应资质

（等级不符）的单位的；或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

的勘察费、设计费40%的罚

款，提请有关部门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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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承包单位（勘察、设计单位）将承包的

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给无相应资质的

单位的；或造成特别严重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

的勘察费、设计费50%的罚

款，提请有关部门责令停业

整顿、吊销资质证书

26

承包单位（施工单位）将

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

法分包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二

十五条第三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二条第一款

一般

承包单位（施工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

包或者违法分包给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

位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工程合

同价款 0.5%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承包单位（施工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

包或者违法分包给有相应资质（等级不

符）的单位的；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工程合

同价款 0.75%的罚款，提请

有关部门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

严重

承包单位（施工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

包或者违法分包给无相应资质的单位

的；或造成特别严重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工程合

同价款 1%的罚款，提请有

关部门责令停业整顿、吊

销资质证书

27
工程监理单位转让工程

监理业务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三

十四条第三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二条第二款

一般
工程监理单位将工程监理业务转让给有

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

定的监理酬金 25%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工程监理单位将工程监理业务转让给有

相应资质（等级不符）的单位的；或造

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

定的监理酬金 40%的罚款，

提请有关部门责令停业整

顿、降低资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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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工程监理单位将工程监理业务转让给无

相应资质的单位的；或造成特别严重危

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

定的监理酬金 50%的罚款，

提请有关部门责令停业整

顿、吊销资质证书

28

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

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十

九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三条第一款第
一项

一般 工程尚未开工建设的 处 10 万元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工程已开工建设，未造成质量事故的 处 20 万元罚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三条第一款四
项、第六十三条
第二款

严重 造成质量事故的

处 30 万元罚款，提请有关

部门责令停业整顿、吊销

资质证书

29
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

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二

十一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三条第一款第
二项

一般 工程尚未开工建设的 处 10 万元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工程已开工建设，未造成质量事故的 处 20 万元罚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三条第一款第
二项、第六十三
条第二款

严重 造成质量事故的

处 30 万元罚款，提请有关

部门责令停业整顿、吊销

资质证书

30

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

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

应商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二

十二条第二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三条第一款三
项

一般 工程尚未开工建设的 处 10 万元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工程已开工建设，未造成质量事故的 处 20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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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三条第一款三
项、第六十三条
第二款

严重 造成质量事故的

处 30 万元罚款，提请有关

部门责令停业整顿、吊销

资质证书

31

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

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十

九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三条第一款四
项

一般 工程尚未开工建设的 处 10 万元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工程已开工建设，未造成质量事故的 处 20 万元罚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三条第一款四

项、第六十三条

第二款

严重 造成质量事故的

处 30 万元罚款，提请有关

部门责令停业整顿、吊销

资质证书

32
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

减料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二

十八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四条

一般 未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2%的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一般事故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3%的罚

款，提请有关部门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

特别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较大及以上等级事故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4%的罚

款，提请有关部门责令停

业整顿、吊销资质证书

33

施工单位在施工中不按

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

工技术标准施工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二

十八条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四条

一般 未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2%的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一般事故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3%的罚

款，提请有关部门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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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较大及以上等级事故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4%的罚

款，提请有关部门责令停

业整顿、吊销资质证书

34

施工单位在施工中使用

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

构配件和设备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二

十九条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四条

一般 未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2%的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一般事故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3%的罚

款，提请有关部门责令停

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

特别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较大及以上等级事故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4%的罚

款，提请有关部门责令停

业整顿、吊销资质证书

35

施工单位未对建筑材料、

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

混凝土进行检验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二

十九条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五条

一般 未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 处 10 万元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一般事故的

处 15 万元罚款，责令停工

整顿，提请有关部门降低

资质等级

特别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较大及以上等级事故的

处 20 万元罚款，责令停工

整顿，请有关部门降低资

质等级

36

施工单位未对涉及结构

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

关材料取样检测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三

十一条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六

十五条

一般 未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 处 10 万元罚款

责令改正

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一般事故的

处 15 万元罚款，责令停业

整顿，提请有关部门降低

资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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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较大及以上等级事故的
处 20 万元罚款，提请有关

部门吊销资质证书

37

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

程师、监理工程师等注册

执业人员因过错造成质

量事故的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七

十二条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七

十二条

较重
造成一般质量事故或者其他较严重后果

的
停止执业 1年

责令改正严重 造成较大质量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提请有关部门吊销其执业

资格证书，5年内不予注册

特别严重
造成重大以上质量事故或者其他特别严

重后果的

提请有关部门吊销其执业

资格证书，终身不予注册

38

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罚款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七

十三条

《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七

十三条

一般 单位违法情节一般的 处单位罚款数额 5%的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单位违法情节较重的
处单位罚款数额 7.5%的罚

款

严重 单位违法情节严重的 处单位罚款数额 8%的罚款

特别严重 单位违法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单位罚款数额 10%的罚

款

39

施工单位对施工中出现

的质量问题或者验收不

合格的工程，未进行返工

处理或者拖延返工处理

的

《公路水运工程

质量监督管理规

定》第十五条

《公路水运工程

质量监督管理规

定》第四十二条

第一款

一般 首次发现的 处 1万元罚款

责令改正较重 第 2次发现的 处 15000 元罚款

严重 发现 3次以上的 处 3万元罚款

40
施工单位对保修范围和

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

《公路水运工程

质量监督管理规

《公路水运工程

质量监督管理规

一般 未造成工程质量事故 处 10 万元罚款

责令改正

较重 未造成工程质量事故，逾期未改正的 处 15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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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工程，不履行保修义

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

务的

定》第十五条 定》第四十二条

第二款 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 处 20 万元罚款

41

监理单位在监理工作中

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

的，或者将不合格的建设

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

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

字的

《公路水运工程

质量监督管理规

定》第十七条

《公路水运工程

质量监督管理规

定》第四十三条

一般 未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
处 50 万元罚款，没收违法

所得

责令改正

较重 造成工程质量一般事故的
处 60 万元罚款，没收违法

所得

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较大事故的
处 75 万元罚款，没收违法

所得，降低资质等级

特别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重大及以上等级事故的
处 100 万元罚款，没收违

法所得，吊销资质证书

42

设立工地临时实验室的

施工单位或监理单位弄

虚作假、出具虚假数据报

告的

《公路水运工程

质量监督管理规

定》第十八条

《公路水运工程

质量监督管理规

定》第四十四条

一般 涉及 1份检测报告的 处 1万元罚款

责令改正较重 涉及 2份检测报告的 处 15000 元罚款

严重 涉及 3份以上检测报告的 处 3万元罚款

43

施工单位在工程上使用

或安装未经监理签认的

建筑材料、构件和设备的

《公路建设监督

管理办法》第二

十三条

《公路建设监督

管理办法》第四

十四条

轻微 首次发现的 警告

责令改正

一般 未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2%的罚款

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一般事故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3%的罚款

特别严重 造成工程质量较大及以上等级事故的 处工程合同价款 4%的罚款


